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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4/2021_2022__E4_B8_8A_

E6_B5_B7_E6_B5_B7_E4_c66_644783.htm 为了加强夜大学生的

学籍管理，培养和造就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，根

据我校全日制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及其他相关规定，结合夜大

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一、入学与注册 第一条 本校夜

大新生，应在限定的日期内，凭录取通知书和有关证件到校

办理入学手续。不能按期报到者，须在报到日期前提出书面

申请并附原单位或所在街道、乡镇证明，向继续教育学院函

授夜大部请假，请假不得超过两周。未经请假或请假获准后

未在限期内报到者，取消入学资格。 第二条 新生入学后，学

校在三个月内按照招生规定进行复查。复查合格者，准予注

册。经复查发现不符合录取条件者，由学校视情况予以处理

，直至取消入学资格。凡属徇私舞弊者，无论何时，一经查

实，即取消入学资格或学籍；情节恶劣的，报请有关部门查

究。 第三条 新生报到注册后，由本人填写“上海海事大学夜

大、成人高职、函授学生登记表”。 第四条 被录取的新生如

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可保留入学资格1~2年。 1.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